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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持有者何以塑造数据市场?
———欧盟«数据法»的策略与风险∗

金　 晶

　 　 内容提要:欧盟«数据法»转换数据立法范式ꎬ从排他性使用权转换为非排他性访问

权ꎬ旨在通过“访问设计”主动掌握数据ꎬ破除数据持有者依赖ꎮ 数据持有者概念始于政

策表达ꎬ经立法确认ꎬ数据持有者未被赋予类似中国“数据二十条”的持有权ꎮ 数据持有

者负有向用户、第三方和欧盟机构提供数据的法定义务ꎮ “守门人”被排除出数据流通渠

道ꎬ仅作为数据持有者提供数据而无法获取市场数据ꎬ此举恐违反国际贸易规则ꎮ «数据

法»以调整重点产业数据流向为目标ꎬ汽车、医药、航空和金融恐将成为数据持有者义务

引发“数据竞争”的重点行业ꎮ «数据法»专注物联网领域ꎬ规制模式较数据确权更直接

敏捷ꎬ但其采用跨行业适用的横向规则且管辖范围扩张至任何接触欧洲市场的产业ꎬ使

数据持有者义务产生全产业性后果ꎮ 设定普遍的数据提供义务应以精确界定数据持有

者的市场力量为前提ꎬ基于法律强制的数据流通制度并非数据市场塑造的最佳法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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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据法的范式转换

数据价值化作为数据流通的第一性原理ꎬ是数据立法的科学前提ꎬ也是数据市场

的理论基础ꎮ 作为国家竞争的新命题ꎬ数据流通的经济促进意义巨大ꎮ 正如 ２０２４ 年

德拉吉(Ｍａｒｉｏ Ｄｒａｇｈｉ)在«欧洲竞争力的未来»中指出ꎬ“欧盟竞争力将愈发依赖于全

行业的数字化和在先进技术领域建立优势物联网、远程传感器、增材制造(ａｄｄｉ￣

ｔｉｖ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和预测性维护等先进技术的连接对于促进循环经济潜力巨大ꎮ”①

∗
①

本文是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课题“数据交易的民法规制”(２１ＳＦＢ３０１７)的阶段性成果ꎮ
Ｍａｒｉｏ Ｄｒａｇｈｉꎬ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Ｐａｒｔ Ｂ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２０２４ꎬ ｐｐ.６７－６８.



数据流通秩序之建立ꎬ有赖于数据市场基础制度之确立ꎮ 中国和欧盟在数据市场

的规模结构上虽有不同ꎬ但均关注数据经济促进、数据市场发展ꎮ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数据二十条”)将

数据产权、流通交易作为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的首要任务ꎬ数据政策密集制定ꎬ①学

术研究方兴未艾ꎮ② 在中国政策制定的攻坚阶段ꎬ以欧盟为代表的域外立法绝非中国

构建数据基础制度的单纯立法参照或对比项ꎬ在国际格局不断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下ꎬ

中国相关的政策立法既要考虑国际贸易背景下数据流通在概念层面的制度对接ꎬ③又

要考虑到中国制度与欧美规则的风险“对冲”问题ꎮ 因此ꎬ研判欧盟数据市场立法的

策略与风险ꎬ既有制度竞争的战略意义ꎬ也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ꎮ

２０２３ 年欧盟«关于公平访问和使用数据的统一规则及修订(欧盟)２０１７ / ２３９４ 号

条例和(欧盟)２０２０ / １８２８ 号指令的(欧盟)条例»④(以下简称«数据法»)作为一套新

的法律框架ꎬ被誉为数据法的范式转换(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ｅｎｗｅｃｈｓｅｌ)ꎬ规制重点从数据保护转

向数据共享ꎬ⑤这种范式转换主要表现在两个维度ꎮ

一是改变立法路径ꎬ这是根本性、实质性的变化ꎮ «数据法»的立法者扬弃了曾一

度纳入考量的排他性使用权的立法方案ꎬ⑥转而采取非排他性访问权的反向工具(Ａｎ￣

ｔｉ－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ꎮ 在如何确定数据权利归属和利益分配这一数据立法的首要命题上ꎬ欧

盟采取了对数据生态系统相关方进行全面“合同化”安排的规制方案ꎮ 作为一种对数

据(权益)的事实分配方案ꎬ⑦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数据经济的既有法律框架ꎬ对数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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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在政策制定层面ꎬ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为主导的数据政策密集发布ꎮ 例如«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部门印发关于完善数据流通安全治理 更好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发改数据
[２０２５]１８ 号)和«国家数据局等部门关于促进企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国数资源[２０２４]１２５ 号)ꎮ

中国学界关于数据确权、数据市场的成果丰硕ꎮ 参见姚佳:«数据产权与数据知识产权之辨»ꎬ载«上海
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ꎬ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ꎬ第 ６５－７６ 页ꎻ申卫星:«论数据来源者权»ꎬ载«比较法研究»ꎬ２０２４ 年
第 ４ 期ꎬ第 １０４－１１７ 页ꎻ林洹民:«数据产权登记的私法定位与制度设计»ꎬ载«法商研究»ꎬ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ꎬ第 ８８－
１０１ 页ꎻ熊丙万、何娟:«数据确权:理路、方法与经济意义»ꎬ载«法学研究»ꎬ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ꎬ第 ５４－７２ 页ꎻ周汉华:
«数据确权的误区»ꎬ载«法学研究»ꎬ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ꎬ第 ３－２０ 页ꎮ

欧盟贸易政策的深入研究ꎬ参见叶斌、张琨:«欧盟贸易政策:从“开放性互惠”到“限制性对等”———以国
际公共采购工具为核心的考察»ꎬ载«欧洲研究»ꎬ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ꎬ第 ４６－６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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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ꎬ Ｄａｔａ Ａｕｆ ｄｅｍ Ｗｅｇ ｚｕｒ Ｅｕｒｏｐäｉｓｃｈｅｎ Ｄａｔｅｎ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ꎬ ＢＢ ２０２３ꎬ Ｓ.２０１

Ｍｏｒｉｔｚ Ｈｅｎｎｅ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Ｂｊöｒｎ Ｓｔｅｉｎｒöｔｔｅｒꎬ Ｄａｔａ Ａｃｔ—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 ｄｅｓ ｎｅｕｅｎ ＥＵ－Ｄａｔｅｎ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ｒｅｃｈｔｓ? ＮＪ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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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者(Ｄａｔｅｎｐｒｏｄｕｚｅｎｔｅｎ)、数据持有者(Ｄａｔｅｎｉｎｈａｂｅｒｎ)和数据利益方(Ｄａｔｅ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ｎｔ￣

ｅｎ)的三方关系进行重新平衡ꎮ① 这种从排他性使用权到非排他性访问权的结构性转

换ꎬ意义重大ꎮ

二是调整规制方法ꎬ以横向规则推进多维度监管ꎬ以强制性规则调整商业数据流

通方向ꎮ 首先ꎬ«数据法»与«数据治理法» (ＤＧＡ)均采取横向立法的对称监管思路ꎬ

«数据法»以数据访问和使用为特定问题域ꎬ设定数据流通的跨行业监管框架ꎮ② 在立

法策略上ꎬ这是一种先确立数据流通跨行业一般规则ꎬ再针对具体行业“量体裁衣”确

立纵向特殊规则的务实安排ꎮ 其次ꎬ«数据法»在数据流通问题上采取较激进的规制

模式ꎬ以强制性规则引入数据提供法定义务ꎮ 但这一方案并非初始立法选择ꎬ曾有三

种方案被纳入考量:方案一强度最低ꎬ在尽量减少法律干预的设想下ꎬ设置无拘束力的

法律举措ꎬ例如仅设置先合同信息义务ꎻ方案二强度居中ꎬ以有限的立法措施来提高数

据使用确定性ꎬ例如对商事合同内容的预先设定和审查ꎻ方案三强度最高ꎬ就数据使用

设定特定主体的法定义务ꎬ例如确立数据访问和使用的法定权利ꎮ③ 尽管欧盟委员会

倾向于方案二ꎬ其有助于提高数据流通的确定性和数据复用率ꎬ赋予消费者和企业更

大的数据控制权ꎬ鼓励数据持有者生成数据的积极性ꎮ④ 但«数据法»更接近于方案

三ꎬ德国知名数据研究机构魏岑鲍姆研究所(Ｗｅｉｚｅｎｂａｕｍ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认为其是一种“通过

促进欧盟立法公平性ꎬ来消除合同主体力量结构失衡”的方案ꎮ⑤

在数据法范式转换的宏观背景之下ꎬ本文以数据市场塑造为线索ꎬ围绕数据持有

者的概念构造与义务构成ꎬ从市场结构、市场主体和市场流通三个维度ꎬ研究欧盟«数

据法»矫正数据市场结构失衡的规制方法、创设数据持有者概念的政策考量ꎬ以及数

据持有者法定义务的正当性基础与市场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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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矫正市场结构失衡:破除数据持有者依赖

(一)数据持有者对数据市场的结构性影响

市场设计理论认为ꎬ市场制度的设计构成市场设计的重点ꎬ①数据特性则是数据

市场制度设计的事实起点ꎮ

数据具有非竞争性、事实垄断两大特性ꎬ这是数据市场塑造的事实基础ꎮ 首先ꎬ数

据的非竞争性是数据利用过程中发挥“乘数效应”的基础ꎮ «数据法»鉴于条款第 １ 条

第 ４ 句开宗明义:“相同数据可用于各种目的ꎬ可以无限重复使用ꎬ而不会造成质量损

耗或数量减损”ꎮ 非竞争性决定了数据使用不导致数据消耗ꎬ其他用户访问的数据也

不会随之减少ꎬ数据使用效率亦不会有所下降ꎬ这是数据区别于传统生产要素的一大

特性ꎮ 其次ꎬ数据的事实垄断ꎬ导致数据利用过程中存在“绊脚石”ꎮ 持有数据的主体

通常对数据拥有事实上的控制和管理能力ꎬ使得数据利用受制于特定主体ꎮ 数据持有

者对数据事实的控制也意味着ꎬ其很容易能够阻止甚至排除其他经济主体访问或使用

数据ꎮ «数据法»鉴于条款第 ２ 条将这种数据事实垄断描述为“给数据共享制造障碍ꎬ

阻碍了为社会利益而需要进行的数据分配优化”ꎮ

数据的非竞争性、事实垄断特性给数据市场带来了结构性影响ꎮ 欧盟委员会指

出ꎬ“欧盟内部市场的大多数数据未被使用ꎬ或者价值集中于相对少数的大公司手

中ꎮ”②主导«数据法»立法的欧盟委员会官员迪尔克施陶登迈尔(Ｄｉｒｋ Ｓｔａｕｄｅｎｍａｙ￣

ｅｒ) 也 提 出ꎬ “ 当 下 欧 盟 数 据 经 济 立 法 的 重 点 在 于 数 据 经 济 产 生 的 依 赖 性

(Ａｂｈäｎｇｉｇｋｅｉｔｅｎ)”ꎮ③ 欧盟数据市场的结构性失衡表现为大“数”之下ꎬ“寸草不生”ꎬ

数据经济对数据持有者有较强依赖ꎮ 数据经济对数据持有者的依赖性源于如下市场

发展:快速发展的物联网使网联设备能够收集数据ꎬ海量数据的出现与汇聚引发生产、

销售流程的数字化ꎬ催生了纯粹基于数据的商业模式ꎮ 作为新型生产要素ꎬ数据的重

要性与日俱增ꎬ一旦企业要以其他企业的数据来开发或运营其商业模式ꎬ但又无其他

数据源可用之时ꎬ对数据及其持有者的依赖随之出现ꎬ这种市场力量失衡会进一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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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数据市场机制失灵ꎬ这是«数据法»要解决的结构性问题ꎮ

数据流通的逻辑前提是市场主体能掌控(访问)数据ꎮ 数据无法访问或使用ꎬ数

据就难以有效利用ꎬ商业模式也无从创新ꎮ «数据法»遵循数据流通基本逻辑ꎬ以矫正

数字经济产生的依赖性为目标ꎬ旨在打破市场主体对数据持有者的依赖ꎮ

(二)数据持有者对欧盟市场的战略价值

«数据法»是欧盟基于“建立真正数据内部市场”愿景所推出的基础制度ꎬ构成

２０２０ 年«欧洲数据战略»中数据立法议程“四大支柱”的第一支柱ꎮ① 欧盟将«数据法»

的远期目标锚定为“使欧洲在全球数据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ꎬ②将近期目标定位为

“通过改善数据的访问和促进负责任的数据使用ꎬ发挥日益增多的可用数据在促进社

会和经济福祉方面的潜力通过制度设计ꎬ为数据敏捷型欧洲经济构建适当框架ꎬ

从而更主动地掌控欧洲市场的海量数据ꎮ”③上述宏大目标背后的真实意图或在于以

法律的方式“掌控”欧洲市场的工业数据ꎮ

«数据法»的经济动机至为明显ꎬ甚至可称为一项内部市场经济刺激工具ꎬ将为欧

盟内部市场带来蔚为可观的经济刺激ꎮ 可资佐证的是ꎬ在«‹数据法›影响评估报告»

中ꎬ欧盟委员会将欧盟数据经济的主要问题归结于“内部市场可用数据不足ꎬ进而影

响到一系列经济行业ꎬ导致欧盟层面数据利用不足ꎬ给消费者选择、创新和公共服务提

供带来负面影响”ꎮ④ 欧盟委员会甚至从“经济账”的角度ꎬ预测«数据法»的经济促进

效果ꎮ 欧盟委员会预估ꎬ在整体市场影响层面ꎬ到 ２０２８ 年ꎬ«数据法»将使 ２７ 个成员

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１ ９８％ꎬ其中 ２０２４ 年至 ２０２８ 年四年间ꎬ将使政府收入和投资活

动各增加 ９６８ 亿和 ３０４ 亿欧元ꎬ并额外创造 ２２０ 万个工作岗位ꎮ⑤ 在市场赋能和行政

降本层面ꎬ到 ２０２８ 年ꎬ一方面ꎬ通过提高数据在商业用途和企业创新中的可用性ꎬ«数

据法»每年产生的收益将达 １.９６７ 亿欧元ꎬ另一方面ꎬ通过促进为公共利益目的使用商

业数据ꎬ«数据法»每年减少的行政负担将达 １.５５ 亿元ꎬ其中仅数据访问请求一项的年

营业额将接近 ２０００ 亿欧元ꎮ⑥

５　 数据持有者何以塑造数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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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法»立法时间表的一系列关键节点ꎬ体现了欧洲对这部法案的急切期待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ꎬ欧盟委员会公布«数据法(草案)»ꎬ①启动正式立法程序ꎮ 草案一

经公布即引发激烈争论ꎬ相关争论聚焦于法案的概念清晰度、立法目标、规制工具、结

构性路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ｏａｄｓ)等议题ꎮ② 草案一读过程中通过多项修正ꎬ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ꎬ欧洲议会向理事会提交修订后的«数据法(草案)»ꎮ 尽管争论激烈ꎬ但仅 ８ 个月

后ꎬ即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ꎬ草案就获得理事会一致通过ꎬ并在同年 １２ 月就条例最终版

本达成一致ꎬ１２ 月 ２２ 日欧盟官方公报发布正式文本ꎬ法案自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１ 日ꎬ即发

布正式文本的 ２０ 天后正式生效ꎬ从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２ 日起适用ꎮ 此时距草案最初公布

仅 ２２ 个月ꎮ «数据法»立法进程如此迅速ꎬ以至于有学者评价法案通过“未产生重大

政治摩擦这与当时相关行业人员和利益集团忙于实施监督 ＧＤＰＲ、«数字服务法»

和当时尚未通过的«人工智能法(草案)»有关”ꎮ③ 利益相关方无暇顾及固然是原因

之一ꎬ但«数据法»迅速通过的根源ꎬ仍在于欧盟的政治决心以及预期的经济效果ꎮ

(三)规制数据持有者的方法

访问设计(ａｃｃｅｓｓ ｂｙ ｄｅｓｉｇｎ)构成«数据法»对数据市场力量结构性干预的核心制

度ꎬ旨在打破欧盟内部市场的数据孤岛ꎮ 这一制度与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ＧＤ￣

ＰＲ)的隐私设计(ｐｒｉｖａｃｙ ｂｙ ｄｅｓｉｇｎ)一脉相承ꎬ首要目标是更好利用欧盟内部市场产生

的工业数据ꎬ通过加强商业和非商业数据生态系统中不同主体间的数据共享ꎬ为网联

产品及关联服务用户提供基于产品或服务生成数据的访问途径ꎮ④

数据访问制度具有双重功能ꎬ既能用数据访问促进创新ꎬ也能维持一套有利于数

据生产的激励机制ꎮ 为使数据访问更易实现ꎬ«数据法»第 １ 条第 １ 款引入了相互关

联的规制工具ꎬ⑤据此确立了四类基础制度:一是用户的数据访问权ꎻ二是数据持有者

的数据提供义务ꎻ三是数据持有者向政府机构提供数据的义务ꎻ四是数据访问、传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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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互操作标准ꎮ① 上述四类制度表现为权利与义务、原则与例外、主要与补充的

组合关系ꎮ 首先ꎬ用户的数据访问权与数据持有者的数据提供义务一体两面ꎻ其次ꎬ将

数据提供义务设计为原则与例外关系ꎬ数据持有者原则上负有对用户提供数据的法定

义务ꎬ仅例外情形下才对政府机构负有提供数据的义务ꎮ 再次ꎬ促进数据处理服务的

互操作、切换(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等技术规则的发展ꎬ作为数据访问权、数据提供义务等主要制

度的辅助与补充ꎮ

(四)工具评估:规制数据持有者的“隐藏”目标与“限度”

１.作为规制对象的数据持有者

破除数据持有者依赖、提高数据可用性是«数据法»的规范目标ꎬ欧盟委员会在

«‹数据法›影响评估报告»中ꎬ将这一目标描述为“通过立法矫正数据流通的结构失

衡ꎬ保持对数据生成进行投资的激励机制ꎬ最大限度地提高数据在经济和社会中的价

值«数据法»旨在通过确保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获得对其数据的控制权ꎬ确保更

多的数据可供使用ꎮ”②

本文认为ꎬ«数据法»的目标不止于此ꎬ或“隐藏”了更深层的竞争和产业政策意

涵:通过规范力量(法律制度)ꎬ以法定义务形式ꎬ让有市场竞争优势、掌握数据的特定

主体向潜在竞争对手提供数据ꎮ 例如ꎬ欧盟委员会«‹数据法›影响评估报告»对法案

目标的上述描述更接近于产业政策ꎬ即通过物联网领域的数据访问规则ꎬ重新分配内

部市场工业数据ꎬ改变特定主体(第三方)获得和使用数据的能力ꎬ其事实效果是释放

更多数据供欧洲中小型企业使用ꎬ数据持有者的市场优势可能受到削弱ꎮ 具体来说ꎬ

在欧盟市场运营的数据富集型的数据持有者(跨国科技公司、数字平台、物联网巨头)

依法提供(“交出”)数据ꎬ由此干预数据商业流向ꎬ让处于数据资源劣势的经济主体

(欧盟中小型、初创企业)能基于访问权和数据提供义务依法使用 /访问(“获得”)数

据ꎮ 这种法律干预的结果是重塑数据流向ꎬ其目标或在于形成有利于欧洲的数据市场

结构ꎬ提高欧洲数据市场乃至欧洲产业的竞争力ꎮ

上述“隐藏”目标是以经济数据为支撑的ꎮ 根据«‹数据法›影响评估报告»的预

７　 数据持有者何以塑造数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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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ꎬ对第三方而言ꎬ单是旨在解决合同失衡的不公平合同条款的法律规则ꎬ就将为(欧

洲)中小企业带来每年约 ５２ 亿欧元的利润ꎻ对数据持有者而言ꎬ«数据法»的成本将分

摊到持有数据的企业ꎬ其中大多为制造商ꎬ基于数据共享义务ꎬ数据持有者不得不向消

费者、第三方开放访问数据ꎬ与数据访问相关的技术基础设施的一次性成本和经常性

成本将分别达到 ４.１ 亿和 ８８００ 万欧元ꎬ数据持有者向政府机构提供数据的一次性费

用和经常性费用将分别达到 ５.５２５ 亿和 ７８１０ 万欧元ꎬ为满足互操作性要求ꎬ数据持有

者就每项标准的成本将花费 １００ 万欧元ꎮ① 而上述经济营收与成本支出ꎬ实质上是以

牺牲数据持有者的经济利益为代价的ꎮ 由此可见ꎬ数据持有者面对第三方、政府机构

的“数据牺牲”代价ꎬ表现为第三方的利润增加、数据持有者的成本支出、数据持有者

提供数据的法定义务ꎬ是一种数据市场的“利他”安排ꎮ

２.横向规制数据持有者的限度

横向规则的适用及其限度尚需进一步考量ꎮ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创新与竞争研

究所指出ꎬ“欧盟在数据市场立法上引入横向规则确有必要ꎬ尤其在特定问题上采用

横向规则恰逢其时但横向规则无法取代对具体行业的特殊监管ꎬ单凭横向规则无

法成为未来行业规则的优良模板ꎮ”②本文认同上述立场ꎬ横向规则应有一定限度ꎮ 尽

管欧盟委员会主张“未来的行业立法原则上应与«数据法»的横向规则保持一致”ꎬ③

但基于«数据法»的适用范围ꎬ法案将影响到所有可能与欧洲市场产生联系的工业行

业ꎮ 然而ꎬ横向规则并非数据经济“一劳永逸”的立法方案ꎬ各行业数据持有者的特征

不同ꎬ针对具体部门的特殊规则更具针对性ꎬ更能灵活应对技术发展ꎮ 横向规则虽然

符合立法统一性的形式美感追求ꎬ但易滞后于行业技术的迭代发展ꎮ 立法者若盲目追

求横向规则ꎬ恐与数据市场、数据技术、物联网产业的复杂性相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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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创设数据市场主体:引入数据持有者概念

(一)数据持有者的概念确立

从概念史回溯ꎬ数据持有者(ｄａｔａ ｈｏｌｄｅｒ / Ｄａｔｅｎｉｎｈａｂｅｒ)并非既定法律概念ꎬ而是欧

盟新创的主体概念ꎮ 数据持有者也非 ＧＤＰＲ 所用概念ꎬＧＤＰＲ 确立了个人数据处理

者、个人数据控制者概念ꎬ但未引入数据持有者概念ꎮ

１.数据持有者的政策表达

数据持有者的概念使用可回溯至 ２０２０ 年«欧洲数据战略»ꎬ其中两处提及数据持

有者ꎮ 一是正文中ꎬ欧盟委员会在解决数据可用性问题的语境下提出“可以根据谁是

数据持有者(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ｈｏｌｄｅｒ)、谁是数据使用者 /用户(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ｕｓｅｒ)来进行分类”ꎻ二是

脚注中ꎬ欧盟委员会提出“数据访问权的范围应当考虑数据持有者的合法利益”ꎮ① 由

此可见ꎬ«欧洲数据战略»虽然从政策角度提出数据持有者概念ꎬ但其仅是政策用语ꎬ

概念语境与数据流通利用密切相关ꎬ政策制定者更多的是将数据持有者与数据使用者

作为一组概念区分使用ꎬ侧重数据持有者与数据使用者的区分ꎬ将数据持有者与数据

访问权关联使用ꎬ但并未明确数据持有者的法律意涵ꎮ

２.数据持有者的法律定义

数据持有者的法律概念的界定和采用可回溯至«数据法»和«数据治理法»ꎮ 例

如ꎬ«数据法»在第 ２ 条的定义条款中单列一项ꎬ界定了数据持有者的积极要件和消极

要件ꎮ

«数据法»第 ２ 条第 １３ 项将数据持有者正面界定为ꎬ“根据«数据法»以及适用的

欧盟法律或为转化欧盟法律所通过的成员国立法ꎬ有权利或有义务使用和在提供关联

服务过程中访问或生成的数据的自然人或法人”ꎮ 数据持有者的原型指向事实上、技

术上掌握数据的主体ꎬ通常是有能力生成数据的网联产品制造商或关联服务提供商ꎮ

当然ꎬ数据持有者并不限于这两类主体ꎮ 不过ꎬ并非持有数据的所有法律主体ꎬ都构成

«数据法»意义上的数据持有者ꎬ网联产品制造商与数据持有者概念不等同ꎬ数据持有

者的主体范围仅限于产品制造商提供数据访问的情形ꎮ

«数据法»在鉴于条款排除了不构成数据持有者的两类情形ꎮ 一是«数据法»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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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第 ２５ 条最后一句以及第 ６３ 条规定ꎬ数据持有者概念通常不包括公共部门(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ｂｏｄｉｅｓ)ꎬ但可能涵盖公共企业(ｐｕｂｌｉｃ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ｓ)ꎻ二是依据«数据法»鉴于条

款第 ２２ 条ꎬＧＤＰＲ 第 ４ 条第 ８ 项意义上的处理者(为控制者处理个人数据的自然人、

法人等实体)不构成«数据法»意义上的数据持有者ꎮ

适格的数据持有者应同时满足(１)存在基础法律关系和(２)对网联产品及关联服

务有事实控制两项隐含前提ꎮ 首先ꎬ并非所有持有数据的主体都有义务提供数据访

问ꎬ必须存在用户与数据持有者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ꎬ例如产品或关联服务的合同ꎮ

对数据缺乏实际技术控制权而无法提供数据的制造商ꎬ对产品技术设计缺乏控制权的

制造商ꎬ不落入«数据法»上数据持有者的概念射程ꎮ① 换言之ꎬ委托处理个人数据情

形下的数据处理者不构成数据持有者ꎬ但其可按照 ＧＤＰＲ 第 ４ 条第 ７ 项所定义的数据

控制者的特别委托来提供数据ꎮ

３.数据持有者的概念界分

如前所述ꎬ数据持有者并非 ＧＤＰＲ 的概念ꎬ但作为新的主体概念ꎬ数据持有者与

ＧＤＰＲ 的个人数据处理者和控制者之间有概念重叠ꎬ这种重叠仅限于个人数据ꎬ非个

人数据的数据持有者与 ＧＤＰＲ 无关ꎮ

首先ꎬ能决定个人数据处理目的和方式的数据持有者构成数据控制者ꎮ 在处理个

人数据情形下ꎬ数据持有者也构成数据保护法意义上的数据控制者ꎬ但这须以数据持

有者单独或与他人共同决定数据处理的目的和方式为前提ꎮ② 但如果数据未存储于

数据持有者的技术和事实控制之下ꎬ而是其他主体依据其指示存储并处理ꎬ例如网联

汽车的传感器数据ꎬ或是第三方应用程序数据仅存储于汽车制造商控制范围内且第三

方按汽车制造商指示处理数据ꎬ此时ꎬ«数据法»鉴于条款第 ２４ 条仍适用ꎬ只有第三方

应(用户之)请求提供给汽车制造商的数据ꎬ才属于针对汽车制造商的数据访问请求

的范围ꎮ③

其次ꎬ数据持有者和用户可能构成 ＧＤＰＲ 意义上的共同控制者ꎮ 基于«数据法»

鉴于条款第 ３４ 条ꎬ如果数据持有者和用户构成 ＧＤＰＲ 第 ２６ 条意义上的共同控制者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ｓ)ꎬ其必须通过合同安排确定各自在 ＧＤＰＲ 意义上的责任ꎮ 换言之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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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数据被提供ꎬ如果用户符合«数据法»上数据持有者的标准ꎬ并因此负有提供数据的

义务ꎬ该用户可以反过来成为数据持有者ꎮ

(二)数据持有者未被赋予数据持有权

需指出的是ꎬ数据持有者概念并未衍生出与中国“数据二十条”中数据持有权类

似的权利形式ꎮ «数据法»未确立数据持有权ꎬ数据持有者亦未因其法律主体地位获

得新权利ꎮ

数据持有者与数据持有权之间的不相关性ꎬ在规范文义和关联解释中均有体现ꎮ

从规范文义观察ꎬ«数据法»规则正文虽未提及ꎬ但其鉴于条款中有两处明确确认ꎮ 一

是«数据法»鉴于条款第 ２５ 条首句明确ꎬ“本条例不应被理解为赋予数据持有者使用

产品数据或关联服务数据的任何新的权利ꎬ如果网联产品的制造商是持有者ꎬ那么制

造商使用数据的法律基础应是制造商与用户之间的合同ꎮ”二是«数据法»鉴于条款第

２４ 条最后两句亦佐证ꎬ“在订立提供网联产品的合同之前ꎬ数据持有者有义务提供相

关产品能够生成的产品数据的信息ꎬ这与数据持有者和用户订立的是网联产品的买卖

合同抑或租赁合同无关ꎮ 如果相关信息在网联产品的有效期内或关联服务的合同期

内发生变化ꎬ包括数据使用目的与最初预期目的发生变化ꎬ数据持有者也应向用户提

供相关信息ꎮ”由此可见ꎬ«数据法»中的数据持有者是对数据使用主体的描述ꎬ其使用

数据的法律基础仍为合同约定ꎮ 关联解释表明ꎬ尽管«数据法»第 １１ 条第 １ 款及鉴于

条款第 ５７ 条允许数据持有者采取技术保护措施(如智能合约和加密措施)以防止数

据非法披露或访问ꎬ但此间接承认并非确认其享有法律上的财产权ꎮ 立法确立数据持

有者概念的真正目的ꎬ在于构建以其为中心的制度框架ꎬ即明确其法定义务与使用限

制ꎬ后文将进一步阐述ꎮ

(三)概念评估:数据持有者的概念疑点

正如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创新与竞争研究所在«数据法(草案)»的立场意见中指

出:“«数据法»第 ２ 条第 ６ 款的数据持有者定义条款并未引起任何关注ꎬ该概念虽贯

穿法案ꎬ但本身存在问题”ꎮ① 作为«数据法»规则体系的概念基础ꎬ数据持有者概念的

正当性及其内涵亟待深入探讨ꎬ目前存在若干疑问ꎮ

数据持有者的预设主体有待明确ꎮ 在规范文义上ꎬ除了«数据法»第 ２ 条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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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ꎬ第 ３ 条第 １ 款设置了数据持有者的实质要求ꎬ要求数据持有者“在设计和制造网

联产品以及在设计和提供关联服务时ꎬ应使数据以全面、结构化、常用和机器可读的格

式并在技术可行的情况下直接提供给用户ꎮ”此外ꎬ«数据法»鉴于条款第 ２２ 条从

设计能力的角度ꎬ要求“网联产品的设计ꎬ可以使某些数据直接从设备的数据存储器

或远程服务器访问ꎬ并将数据传输到远程服务器ꎮ”由此可见ꎬ数据持有者向用户提供

数据的前提ꎬ是要满足第 ３ 条第 １ 款意义上对网联产品和关联服务设计、制造的控制

能力ꎮ① 本文将其定义为数据持有者的“供数能力”法定要求ꎬ即确保用户访问数据的

能力ꎬ这一要求以生产和设计能力为前提ꎮ 虽然«数据法»第 ２ 条第 １３ 项将数据持有

者界定为包括但不限于生成数据的产品制造商和关联服务提供商ꎬ但前述规定强调其

需具备实质性“供数能力”ꎬ而能满足此要求的主体主要为控制生产制造流程和设计

能力的网联产品的制造商ꎬ换言之ꎬ落入«数据法»第 ３ 条第 １ 款文义范畴并承担数据

提供义务的主体ꎬ主要为制造商ꎮ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创新与竞争研究所亦指出ꎬ若

以制造商为预设数据持有者ꎬ则鉴于条款应明确说明ꎮ②

«数据法»对数据持有者这一关键概念的表述不够明晰ꎮ 例如ꎬ当多个经济主体

共同参与网联产品制造时ꎬ难以明确谁是适格的数据持有者ꎮ 若严格依据«数据法»

的数据持有者概念ꎬ网联产品价值链中的所有相关方都可能被视为数据持有者ꎬ进而

承担提供数据的法定义务ꎮ 这对于全球价值链中的制造商而言似有失合理性ꎮ 鉴于

数据持有者以基础法律关系为前提ꎬ应依据用户与制造商或服务提供商的合同判定其

构成ꎬ这一问题尚待实践检验ꎮ

«数据法»虽明确数据持有者不衍生数据持有权ꎬ且鉴于条款指出其概念不赋予

任何新型权利ꎬ但德国学者梅茨格(Ａｘｅｌ Ｍｅｔｚｇｅｒ)和施瓦策(Ｈｅｉｋｅ 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指出ꎬ

«数据法»未创设新的知识产权ꎬ也不承认数据持有者对用户或第三方享有强制执行

的财产权或排他性权利ꎬ然而从经济角度看ꎬ«数据法»间接承认主要数据持有者享有

事实和技术上的“所有权”(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ꎬ ｄｅ ｆａｃｔｏ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ꎬ因其在不符合

访问权法定要求时ꎬ仍可技术上阻止他人访问机器生成的数据ꎮ③ 因此ꎬ从访问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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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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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ꎬ ｐｐ.５４－５５.



实际效果看ꎬ«数据法»仅对数据持有者进行概念性界定ꎬ未完全阐明其事实上的“所

有权”地位ꎬ而这仍是数据权利法定分配的关键ꎮ

三　 建构数据流通路径:数据持有者提供数据的法定义务

数据流通路径是数据市场制度设计的关键一环ꎮ 在数据持有者与用户的利益分

配中ꎬ制度设计需平衡两方面:一是突破数据持有者对数据的事实垄断ꎻ二是保留并承

认数据持有者对已有数据的在先控制ꎬ而非简单通过法律强行分配数据给用户ꎮ 这一

利益平衡围绕数据流通路径的制度设计展开ꎬ通过“访问设计”制度ꎬ从权利分配、范

围划定和成本控制三个维度确立路径:一是用户享有访问数据的决定权ꎻ二是对数据

持有者的干预限于用户访问的有限范围ꎬ而非无限影响其控制地位ꎻ三是通过制度设

计降低用户访问的交易成本ꎮ① “访问设计”制度的核心在于数据持有者的法定义务ꎬ

即«数据法»第 ３ 条第 １ 款规定的数据可访问性设计义务(Ｐｆｌｉｃｈｔ ｚｕ Ｄａｔａ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ｂｙ Ｄｅｓｉｇｎ)ꎬ此义务被视为实现规范目标的最有效工具ꎮ②

(一)数据持有者的义务证成

在法律性质上ꎬ«数据法»第 ３ 条第 １ 款规定的是数据持有者的义务ꎬ具体针对网

联产品制造商和关联服务提供商ꎬ而非赋予用户固有的数据访问权ꎮ③ 这一义务性质

既可以从第 １ 款的规范文义和第 ３ 条标题中的“义务”一词得出ꎬ④也可以通过对第 ４

条和第 ５ 条用户权利、第 ４ 条第 １ 款访问权制度的对比推导反向得出ꎮ⑤ 该法定义务

旨在从制造设计角度对数据持有者提出“供数”要求ꎬ以实现用户数据可访问的立法

目标ꎬ具体而言ꎬ是界定网联产品及关联服务进入市场时应具备的质量要求、产品制造

商和服务提供商应满足的技术要求ꎬ由此确立产品进入流通的标准ꎮ 由此ꎬ用户可不

依赖数据持有者干预ꎬ直接通过技术手段访问和下载相关数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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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ｕｉｓａ Ｓｐｅｃｈｔ－Ｒｉｅｍｅｎ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ꎬ Ｄｅｒ Ｅｎｔｗｕｒｆ ｄｅｓ Ｄａｔａ Ａｃｔ: Ｅｉｎ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 ｄｅｒ ｖｏｒｇｅｓｅｈｅｎｅｎ Ｄａｔｅｎｚｕｇａｎｇｓａｎｓｐｒüｃ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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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０２４ꎬ Ｃ.Ｈ. Ｂｅｃｋ Ｍüｎｃｈｅｎꎬ ＤＡ Ａｒｔ.３ꎬ Ｒｎ.２.

Ｉｂｉｄ.ꎬ ＤＡ Ａｒｔ.３ꎬ Ｒｎ.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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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持有者的义务构成

数据持有者义务的制度逻辑在于ꎬ通过立法设定义务ꎬ构建数据从数据持有者流

向不同市场主体的流通渠道ꎮ 基于此ꎬ«数据法»将数据持有者义务规定为ꎬ数据持有

者在特定前提条件下须将数据提供给用户、第三方和欧盟机构三类主体ꎮ 三种数据流

通路径旨在基于不同维度推进数据访问与复用的立法目标ꎮ

图 １　 数据流通路径图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１.数据持有者对用户的数据提供义务

数据流通的第一种路径是数据持有者向与其存在合同关系的用户提供数据ꎬ主要

场景为网联产品制造商和关联服务提供商与用户之间的数据流动ꎮ

«数据法»根据数据持有者和用户的合同关系ꎬ设计了直接访问、间接访问和转访

问(数据携带)三种数据流通渠道:一是数据持有者提供直接访问渠道ꎬ«数据法»第 ３

条要求数据持有者在产品设计制造的技术层面ꎬ确保用户可直接访问数据ꎬ无需数据

持有者介入ꎻ二是数据持有者提供间接访问渠道ꎬ«数据法»第 ４ 条赋予用户数据访问

请求权(Ｄａｔｅｎｚｕｇａｎｇｓａｎｓｐｒｕｃｈ)ꎬ用户提出访问请求后ꎬ数据持有者介入并向用户提供

数据ꎻ三是数据持有者提供转访问渠道(数据携带)ꎬ«数据法»第 ５ 条赋予用户数据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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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请求权(Ｄａｔｅｎｗｅｉｔｅｒｇａｂｅａｎｓｐｒｕｃｈ)ꎬ用户提出携带请求后ꎬ数据持有者介入并向与用

户存在法律关系的第三方提供数据ꎮ①

针对数据的直接和间接访问ꎬ«数据法»从数据持有者的数据提供义务(第 ３ 条第

１ 款)和用户的数据访问请求(第 ４ 条第 １ 款)两方面加以规定ꎮ 一方面ꎬ«数据法»第

３ 条第 １ 款为数据持有者设定了确保数据易用性、安全性的义务ꎬ规定:“网联产品和

关联服务应以如下方式设计和制造ꎬ使产品数据和关联服务数据(包含解释和使用这

些数据所需的相关元数据)ꎬ默认以全面、结构化、常用且机器可读的格式ꎬ方便、安

全、免费提供给用户访问ꎬ并在相关和技术可行时直接提供访问”ꎮ 此条款确立了网

联产品制造商和关联服务提供商的数据可访问性义务ꎮ 基于第 ３ 条第 １ 款第 １ 项后

半句ꎬ该义务不仅是对数据访问方式的“就地组合”ꎬ②更是对数据持有者“供数能力”

的要求ꎮ 另一方面ꎬ«数据法»第 ４ 条第 １ 款规定ꎬ数据持有者须向用户提供使用产品

或服务生成的数据(包括个人数据和非个人数据)ꎬ用户提出访问请求后ꎬ无论其身份

(个人、法人ꎬ或产品所有人、借用人、承租人)ꎬ数据持有者必须“毫不迟延地免费提供

数据ꎬ并在适用的情况下持续、实时提供数据”ꎮ

立法者还将义务前置至缔约阶段ꎬ以先合同信息义务(透明度义务)规定潜在数

据持有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ｄａｔａ ｈｏｌｄｅｒ)在缔约前向用户披露信息ꎬ将义务主体扩展至潜在

数据持有者ꎮ 此先合同信息义务是针对数据持有者法定义务之补充ꎬ旨在提升产品数

据的透明度ꎬ便于用户访问(«数据法»鉴于条款第 ２４ 条)ꎮ 先合同信息义务的主体限

定于潜在数据持有者ꎬ不受其是否缔约之影响ꎮ «数据法»第 ３ 条在第 ２ 款和第 ３ 款分

别规定了两种场景下的义务内容ꎮ 其中ꎬ第 ３ 条第 ２ 款针对网联产品场景ꎬ规定了四

项标准ꎬ要求数据持有者在缔约前以清晰易懂的方式向用户提供数据的类型、格式、估

计数量以及与用户的数据访问权相关的信息至少四类特定信息ꎮ 第 ３ 条第 ３ 款针对

关联服务场景ꎬ规定了九项标准ꎬ要求关联服务提供商在缔约前以清晰易懂的方式向

用户至少提供该款列明的九类信息ꎮ

２.数据持有者对第三方的数据提供义务

数据流通的第二种路径是数据持有者向无直接关联的第三方提供数据ꎬ主要场景

为网联产品制造商、关联服务提供商与第三方企业间的数据流动ꎮ

５１　 数据持有者何以塑造数据市场?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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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ꎬ用户的技术与经济能力有限ꎬ难以有效开发利用因使用产品和服务生成

的数据ꎬ尤其是消费者用户通常缺乏“用数能力”ꎮ 若数据仅流向用户即止步ꎬ则用户

使用产品和服务生成的数据所承载的使用偏好等数据价值无法充分释放ꎬ而此类数据

最具商业价值ꎮ 为此ꎬ欧盟通过法定赋权ꎬ将第三方纳入数据流通环节ꎬ确保数据流向

第三方企业ꎮ 这一新增数据流通环节的立法思路ꎬ在«数据法»鉴于条款第 ３２ 条“本

条例的目的不仅在于激励售后市场的创新ꎬ还在于激励利用相关数据开发全新的服

务”的表述中得到了体现ꎮ

在规则内容上ꎬ«数据法»第 ５ 条第 １ 款规定ꎬ用户提出请求时ꎬ数据持有者须在

用户请求下向第三方提供数据ꎮ 由此ꎬ用户享有向第三方提供数据的法定权利ꎬ数据

持有者承担相应义务ꎮ 从体系看ꎬ第 ５ 条的数据提供义务与第 ４ 条的数据可携权紧密

衔接ꎬ并非孤立条款ꎬ作为数据访问权(第 ４ 条)的平行制度ꎬ第 ５ 条重心在于保障数

据可携权行使中的利益平衡ꎮ

在规范构造上ꎬ«数据法»第 ５ 条遵循“一般规则、例外情形与限制情形”的基本思

路ꎬ先设定一般规则(第 ５ 条第 １ 款)和例外情形(第 ５ 条第 ２ 款)ꎬ再从主体(第 ５ 条

第 ３ 款)、数据与行为(第 ８ 条第 １ 款、第 ９ 条第 １ 款)三方面加以限制ꎮ

其一ꎬ规定一般规则和例外情形ꎮ «数据法»第 ５ 条第 １ 款作为一般规则ꎬ赋予用

户要求数据持有者向第三方提供数据的权利ꎮ 同时ꎬ第 ５ 条第 ２ 款将未上市网联产品

或程序的数据列为例外ꎬ免除第 １ 款的数据提供要求ꎮ

其二ꎬ从主体、客体和行为三方面加以限制:一是限制提供数据主体范围ꎬ«数据

法»第 ５ 条第 ３ 款明确可接收数据的第三方范围ꎬ将«数字市场法»第 ３ 条指定的“守

门人”企业排除在流通链条之外ꎻ二是限制数据使用范围ꎬ«数据法»第 ５ 条第 ４ 款禁

止数据持有者保留用于核实用户请求或第三方身份的数据ꎬ第 ４ 条第 １３ 款规定ꎬ数据

持有者只能依据合同使用数据ꎬ数据使用不得超出约定范围ꎻ三是限制数据提供行为ꎬ

«数据法»对数据持有者与第三方之间的数据提供关系设定了提供方式和使用限制的

行为要求ꎮ 首先ꎬ数据须在技术和相关可行条件下持续、实时提供(«数据法»第 ５ 条

第 １ 款)ꎮ 其次ꎬ数据持有者向第三方提供数据时ꎬ须基于公平、合理、无歧视

(ＦＲＡＮＤ)原则商定合同条款与补偿(«数据法»第 ８ 条第 １ 款、«数据法»第 ９ 条第 １

款)ꎮ 此外ꎬ对第三方使用数据设定了义务与禁区ꎮ 例如ꎬ禁止第三方将数据用于自

然人画像分析(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数据法»第 ６ 条第 ２ 款第 ｂ 项)或开发与数据来源产品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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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产品(«数据法»第 ６ 条第 ２ 款第 ｅ 项)ꎮ 在数据流向上ꎬ禁止向其他第三方提供

数据ꎬ除非依用户合同允许(«数据法»第 ６ 条第 ２ 款第 ｃ 项)ꎬ并禁止向«数字市场法»

指定的“守门人”提供数据(«数据法»第 ６ 条第 ２ 款第 ｄ 项)ꎮ

３.数据持有者对欧盟机构的数据提供义务

数据流通的第三种路径ꎬ是数据持有者向欧盟机构提供数据ꎬ场景是网联产品的

制造商、服务提供商与欧盟机构之间的数据流通ꎮ

数据持有者向欧盟机构提供数据的核心要求是满足“特殊需要” (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ｅｄ)ꎮ 具体来说ꎬ«数据法»第 １４ 条规定ꎬ公共部门、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或欧

盟机构若证明存在第 １５ 条“特殊需要”并需使用特定数据(含解释和使用所需元数

据)以履行其符合公共利益的法定职责时ꎬ数据持有者(公共部门机构除外)必须提供

此类数据ꎮ 此规定构成政府征调商业数据的法律依据ꎮ «数据法»第 １５ 条第 １ 款规

定ꎬ在满足“特殊需要”时ꎬ即数据为应对公共紧急事件所必需ꎬ且公共部门或欧盟机

构无法在同等条件下通过其他方式及时有效获取此类数据ꎬ数据持有者必须提供数

据ꎬ不得无故拖延ꎮ 这表明“特殊需要”是欧盟机构征调商业数据的限制条件ꎮ «数据

法»鉴于条款第 ６３ 条将“特殊需要”视为“原则上不可预见且时间有限的情况”ꎮ «数

据法»第 １５ 条第 １ 款进一步将“特殊需要”限定为公共紧急情况和特定任务两类情

形ꎬ并列举清单:一是数据是“应对公共紧急情况所必需”(第 １５ 条第 １ 款第 ａ 项)ꎻ二

是“缺乏此类数据将使该实体无法完成法律规定的为公共利益而执行的特定任务”

(第 １５ 条第 １ 款第 ｂ 项第 ｉ 点)ꎬ且“该实体已尽力获取但仍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数

据”(第 １５ 条第 １ 款第 ｂ 项第 ｉｉ 点)ꎮ 为限制政府征调数据ꎬ«数据法»第 １８ 条第 ２ 款

赋予数据持有者拒绝权ꎬ允许其拒绝或要求修改政府提出的数据提供请求ꎬ并列明三

类适用情形ꎮ

(三)制度评估:数据持有者义务过重的风险

１.义务正当性存疑

数据持有者数据提供义务的实质ꎬ是在商事领域强制设立数据访问权ꎮ 强制性规

则应作为交易规则的例外而非原型ꎬ当数据提供义务成为数据流通的基本制度时ꎬ其

正当性论证尤为重要ꎮ 这种数据提供义务应满足特定前提ꎮ 例如ꎬ德国魏岑鲍姆研究

所认为ꎬ只有在数据持有者明确拒绝以公平合理条件提供访问ꎬ且无其他方式获取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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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ꎬ且该数据对需求方商业模式至关重要时ꎬ才应考虑立法设立数据提供义务ꎮ① 从

市场力量角度看ꎬ数据提供义务原则上应仅限于相关市场上占支配地位的公司ꎬ且仅

适用于其滥用市场支配力、拒绝访问或以剥削性条件提供访问的情形ꎮ② 数据提供义

务不应成为普遍义务ꎬ若设为普遍义务ꎬ须以精确界定数据持有者的市场力量为前提ꎬ

而«数据法»对此缺乏详细论证ꎮ 若立法者仅凭“破除数据持有者依赖”的宏观判断设

立普遍义务ꎬ其正当性存在明显缺陷ꎬ且盲目干预恐进一步损害数据市场结构ꎮ

２.全产业性后果与重点产业的数据竞争

若不对数据持有者情况加以区分而统一适用数据提供义务ꎬ这一义务可能影响在

欧洲市场运营的所有经济部门ꎬ而非仅限于物联网产业ꎮ 全产业性后果的根源在于ꎬ

«数据法»采用跨行业适用的横向规则ꎬ使数据持有者法定义务覆盖所有行业ꎬ且«数

据法»基于市场地原则ꎬ将管辖范围扩张至任何接触欧洲市场的产业ꎮ 例如ꎬ在欧洲

提供云计算数据处理服务的科技公司ꎬ制造销往欧洲并生成数据的网联产品制造企业

(如汽车)ꎬ为网联产品运行而在欧洲提供关联服务的企业(如智能家居、健康穿戴设

备)皆构成数据持有者ꎮ 若这些数据持有者因数据提供义务向潜在竞争第三方传输

数据ꎬ那么数据持有者的竞争力会因此受到影响ꎮ

汽车、医药、航空和金融行业恐将成为数据持有者义务引发数据竞争的重点行业ꎮ

例如ꎬ美国商会严厉批评数据提供义务ꎬ认为其将显著影响汽车、航空和制药行业ꎬ削

弱航空业制造商保护其商业秘密及其他知识产权的能力ꎬ导致制造商减少数据收集ꎬ

进而阻碍创新并增加成本ꎬ而制药和医疗设备等极受信息公开披露影响的行业可能面

临信息泄漏风险ꎮ③ 事实上ꎬ上述行业恰是欧盟的立法目标ꎮ 例如ꎬ«数据法(草案)»

也明确提及交通行业、汽车、医疗设备ꎬ«数据法»鉴于条款第 １４ 条明确提及交通、健

康设备、船只、航空器和智能家居等联网产品领域ꎮ④ 若物联网是«数据法»关注的特

定领域ꎬ则上述重点行业可能是其主要针对目标ꎮ 换言之ꎬ调整重点产业数据流向或

为欧盟立法者的产业调整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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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欧盟机构征调商业数据的滥用风险

政府征调商业数据应为数据流通的特殊例外ꎮ 这一数据流通理念源于跨国数字

平台和科技企业的快速发展ꎬ使企业和政府的数据获取能力显著变化ꎬ企业成为主要

数据收集和处理者ꎬ掌握公共机构难以获取的数据ꎬ若公共机构能利用私营企业数据

服务于特定公共目的ꎬ必然会极大受益ꎮ① «数据法»鉴于条款第 ６３ 条认为ꎬ此类数据

流通旨在帮助公共机构利用私人数据ꎬ更有效地应对公共突发事件或其他特殊情况ꎮ

然而ꎬ为保持规则弹性ꎬ立法者引入了不确定法律概念ꎮ 例如ꎬ«数据法»第 １５ 条规

定ꎬ欧盟机构须在“为满足‘特殊需要’实现政府要求数据的目的严格必要”前提下要

求数据持有者提供数据ꎮ 尽管第 １５ 条第 １ 款“特殊需要”清单将限制情形限定为公

共紧急情况和特定任务ꎬ但这些一般法律概念的解释和适用仍存在较大裁量空间ꎮ 美

国商会对此尖锐批评ꎬ称“清单所列‘特殊需要’门槛过低”ꎬ可能导致“公司商业秘密

定期被转让给提出要求的欧盟机构”的极端情况ꎮ② 此外ꎬ第 １５ 条第 １ 款允许欧盟机

构以其他公共利益为由要求提供数据ꎮ 作为一般概念ꎬ公共利益的解释空间较广、概

念弹性较大ꎮ 以公共利益为名滥用数据征调的制度风险在于ꎬ若欧盟以贸易或外交为

由要求目标企业提供数据ꎬ将违背这一数据流通的初衷ꎬ甚至可能成为国际政治博弈

的工具ꎮ 尽管欧盟机构为公共利益访问私营数据具有正当性ꎬ但须明确数据提供范

围、政府补偿标准及范围ꎮ 从制度定位看ꎬ这仅为非常规且临时的流通渠道ꎬ应推动通

过常规手段获取数据ꎮ 欧盟机构征调商业数据应作为特殊例外ꎬ而非常态ꎮ

４.“守门人”禁令的贸易后果

在数据流通的第二种路径———数据持有者与第三方之间的数据流动中ꎬ«数据

法»第 ５ 条第 ３ 款的“守门人”禁令禁止数据持有者向«数字市场法»认定的“守门人”

企业传输数据ꎬ同时ꎬ«数据法»第 ６ 条第 ２ 款第 ｄ 项禁止第三方向“守门人”提供数

据ꎬ从而将“守门人”完全排除在流通渠道外ꎮ «数据法»将“守门人”排除出流通渠道

的理由似为ꎬ“守门人”本身可能已是市场最大的数据持有者ꎬ拥有充分的数据获取渠

道ꎬ若允许其作为第三方获取更多数据ꎬ或将强化其垄断地位ꎮ 然而ꎬ拥有数据资源优

势的“守门人”也可能成为数据持有者ꎮ 若其生产«数据法»管辖的网联产品ꎬ用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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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问请求时ꎬ作为数据持有者的“守门人”须向第三方(包括竞争对手)传输数据ꎮ

作为数据持有者的“守门人”需要投入成本调整网联产品和关联服务的生产设计ꎬ却

无法参与数据流通获取数据ꎮ 这可能削弱其产品竞争力ꎬ抑制其开发数据携带工具的

动力ꎬ对此类企业公平性存疑ꎮ①

“守门人”禁令还可能违反国际贸易法规ꎮ 原则上ꎬ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国民

待遇义务原则上禁止对进口产品有基于国籍的歧视ꎮ 鉴于«数字市场法»指定的六家

“守门人”企业(Ａｌｐｈａｂｅｔꎬ Ａｍａｚｏｎꎬ Ａｐｐｌｅꎬ ＢｙｔｅＤａｎｃｅꎬ Ｍｅｔａꎬ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多为非欧盟公

司ꎬ②且其“守门人”标准涵盖美国大型平台而排除多数类似欧洲平台ꎬ针对“守门人”

的数据流通禁令可能改变欧盟市场竞争条件ꎬ不利于外国“守门人”ꎮ③ 因此ꎬ针对“守

门人”的禁令可能违反欧盟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３ 条第 ４

款下的国民待遇义务ꎮ

结语:以法律强制塑造数据市场的方法论风险

“制定即落后”是数据立法的“魔咒”ꎮ 数据立法范式转换的根本原因可能在于数

据的独特要素特征及其无与伦比的经济竞争价值ꎮ

欧盟数据立法的范式转换体现为数据监管在功能性和灵活性上的务实调整ꎮ

«数据法»采取主动的市场干预逻辑ꎬ以解决“创新和转型的系统失灵”(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ꎬ④通过重塑数据访问权ꎬ采用“基础设施式” (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ａｌ)或“市场塑造式”(ｍａｒｋｅｔ ｓｈａｐｉｎｇ)监管路径ꎮ⑤ 与中国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数

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方案不同ꎬ欧盟未直接处理数据产权ꎬ而是通过流通环节

设定权利义务作行为规制ꎮ 不同于数据产权ꎬ欧盟未在数据上设立排他性、绝对性的

专有权ꎬ而是围绕数据使用权ꎬ通过法定赋权(数据访问权)规定物联网等场景中谁可

使用数据ꎬ无需个别授权ꎬ其价值理念在于降低许可成本ꎬ促进数据流通ꎮ 欧盟认为ꎬ

这种“基础设施式”或“市场塑造式”的数据制度旨在实现“确保数据经济参与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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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价值分配的公平性”目标ꎮ① 欧洲学者评价此范式转换称ꎬ“«数据法»使欧盟再

次成为监管理念市场的先行者”ꎮ② 欧盟委员会宣称ꎬ“ «数据法»新规则将促进数据

使用ꎬ确保数据共享、存储和处理符合欧洲规则ꎮ”③美国商界则严厉批评ꎬ“«数据法»

是一项误导性政策强制数据共享和限制数据流动将损害经济并破坏合作”ꎮ④ 美

欧对立的观点凸显了“数据持有者—用户—第三方—政府”这一复杂法律关系背后的

核心问题:如何平衡数据流通中的利益冲突ꎮ

数据流通基础制度需实现微妙的利益平衡ꎬ既要厘清数据生态系统中各方冲突并

合理限制数据访问ꎬ又要符合现行数据保护规则ꎬ确保个人信息和知识产权保护ꎬ还要

促进数据共享ꎮ 欧盟看似用通过数据持有者的数据提供义务和用户的数据访问权重

塑数据市场ꎬ但其制度设计明显带有产业和竞争政策导向ꎬ其潜在目标可能是支持欧

洲企业ꎬ通过重塑市场参与者的数据价值分配ꎬ调整欧盟数据经济中各主体的市场力

量ꎬ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数据资源并增强其竞争力ꎬ尤其是以欧盟中小企业为主要受

益者ꎬ从而推动欧洲数据产业发展ꎮ 或许欧洲数据市场将按立法初衷发展ꎬ工业数据

价值依目标实现“全面释放”ꎮ 然而ꎬ这种以法律强制人为调整数据市场结构的产业

和竞争政策ꎬ囿于欧盟规则及其“公平市场”价值观ꎬ可能损害包括数据持有者在内的

全行业及市场竞争的公平秩序ꎮ

市场规则越严格ꎬ其对市场的影响越深远ꎮ 欧盟通过法律强制有选择性地赋予权

利和设定义务ꎬ旨在扩大商事流通数据共享范围ꎬ释放更多数据价值ꎮ 但若缺乏充分

的正当性依据ꎬ强行改变数据流通路径本质上偏离了市场失灵的干预逻辑ꎮ 试图通过

数据持有者重塑市场结构ꎬ强迫其提供数据以改变数据流向ꎬ意味着«数据法»蕴含方

法论风险ꎬ其他国家政策制定者需保持警惕ꎮ 基于法律强制的数据流通制度ꎬ未必是

数据市场的最佳方案ꎮ

(作者简介:金晶ꎬ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民法研究所教授ꎻ责任编辑:张

海洋)

１２　 数据持有者何以塑造数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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